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802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王清杰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                     

選任辯護人  楊益松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                     

選任辯護人  徐建光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家暴殺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重訴字第5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510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上訴人即被告江○○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上訴人即

被告張○○所犯共同殺人罪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

是否以違法為理由為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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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江○○、張○○（下合稱被告2人）確

有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分別論處江○○共同殺直系

血親尊親屬罪刑，並諭知相關沒收；張○○共同殺人罪刑。

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江○○所

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共同殺人罪之量刑

部分提起上訴，江○○亦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其所犯共

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張○○則明示

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其所犯共同殺人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

（另就遺棄屍體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詳如後述

「貳」）。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第一審量刑妥當，因而駁回

檢察官及被告2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俱有卷內資料可資覆按。

三、現代刑罰之目的，基於特別預防、積極預防等理念，不再局

限、滯留於單純應報之思維中，而更寓含有矯治、改善行為

人人格危險性之積極預防目的，其核心任務毋寧在於對行為

人施以再社會化，使其達於規範內化之目標，以利更生。有

鑑於此，法律就刑罰之量定，為實現個案裁判之妥當性，以

達成刑罰之積極目的，賦予法院裁量權。故量刑之輕重，係

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

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

遽予評斷。苟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

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

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 

    原審於量刑時，已經逐一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台灣

司法心理學會、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之鑑定結果，審酌略以：被告2人

並無前科，素行尚稱良好，渠等留美求學失利，因其人格特

質，未能深刻自我省思，順利找回生活秩序，竟捨此不為，

卻將一切挫敗歸責於江○○之父母，復未能理性溝通，多次

騷擾江○○之家人，致其家人不堪其擾，逐漸採取消極迴避

態度，被告2人因此對江○○之父母極度怨懟，萌生報復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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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計劃殺害被害人，並著手準備行兇工具，於案發當日至

被害人任職保全工作之校園欲找被害人理論，因遭被害人言

語指責，其2人竟起意執行殺害計畫，分由江○○趨前抓住

被害人之手臂，張○○則手持攜至現場之鐵槌，連續重力敲

擊被害人之左側頭部3、4下，甚且被害人初遭張○○持鐵鎚

敲擊頭部倒臥地上後，仍一息尚存，竟再由張○○持鐵鎚敲

擊被害人頭部2、3下，執意致被害人於死，被害人深夜隻身

一人，孤立無援，面對行兇，於驚駭之過程中死亡，死狀極

為悽慘，被告2人手段極為兇殘，江○○為被害人長女，卻

與張○○以上開方式共同冷血弒親，惡性極為重大，且其2

人犯後無任何積極救治被害人之行為，甚且返回被害人住處

欲找曾○○，意圖對曾○○不利未果，始返回行兇現場清理

血跡及相關跡證，手段殘酷、泯滅人性，實令人駭異，被告

2人所為剝奪被害人之生命，造成無可挽回及難以彌補之損

害，致被害人家屬天人永隔，家庭的破碎，永難磨滅且無止

盡之傷痛，被害人家屬多次表達無法原諒被告2人，被告2人

雖均坦承殺害被害人之犯行，惟關於犯罪目的、犯罪時所受

之刺激、行兇過程中江○○有無阻止張○○，有無打算呼叫

救護車等節，仍有卸責之詞，難認已有深刻自我反省，雖張

○○已經賠償，然仍未獲得該被害人家屬之宥恕各情等有利

及不利之量刑因子，堪認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

張○○所犯殺人罪，屬情節最重大之罪，其具體犯罪情節、

所犯之不法與責任，已達極為嚴重程度，被告2人犯後亦難

謂已有深刻自我省思，然考量行為人之矯正、再社會化及再

犯可能性（或稱更生改善可能性）之因素時，依台灣司法心

理學會、彰化基督教醫院之鑑定，被告2人皆有矯治教化可

能性、再社會化可能性，仍能期待其2人透過矯正機關矯

治，於服刑過程，建立自我覺察、深省，達到内心覺醒，建

立正確價值觀，情緒控管與衝動控制能力，避免再犯，故綜

合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

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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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後，認江

○○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殺人罪固屬情節

重大之犯罪，惟尚未達罪無可逭，非永久與世隔絕，不足以

實現正義、維護社會秩序始屬相當者，國家不應輕易以刑罰

權予以剝奪，故不選科死刑，以符合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下稱公政公約）之精神，因認第一審就此部分各量處無期

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核屬妥適，而予維持等旨（見原判決

第28至31頁）。足見原判決就被告2人所為，已具體依卷存

事證就法定各項裁量事由，兼顧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在

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維持第一審量定之

刑，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

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核屬事

實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張○○之上訴意旨，仍稱其所犯

殺人罪責，較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責為輕，且江

○○改變難度較高，而張○○已為相當之賠償云云，指摘原

判決量刑不公，全然無視於原判決所審酌之張○○係預謀攜

帶鐵槌到場且下手行兇之犯罪情節，無非係摭拾量刑事由之

其中片段，對原審刑罰裁量權之整體行使，遽予評斷，並非

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業已揭示：刑法第27

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

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

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

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

尚屬無違。至於就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法院於

個案量刑時，仍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刑

法第57條第4款至第6款、第10款規定參照），以判斷被告是

否有再犯類似最嚴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

會化之可能，致須採取宣告死刑此等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

等旨（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1項、理由第67至70段、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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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意旨參照）。而我國刑法第57條量刑事由，於死刑案件

之審酌，得區分為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之「犯罪情狀」即犯

罪的具體情節（例如犯罪之動機與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

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

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及與犯罪行

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即罪犯的個人情狀（例如犯罪行為

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必先

審查「犯罪情狀」是否為「情節最重大之罪」，是否為適用

死刑之範疇，再綜合犯罪行為人之人格與社會生活情形之

「一般情狀」，考量得否求其生。亦即，若依「犯罪情狀」

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即無適用死刑之餘地。如依「犯

罪情狀」可選擇死刑，法院仍應綜合考量「一般情狀」，有

無可減輕或緩和罪責之因素，使之保留一線生機。所犯為

「情節最重大之罪」，雖係選擇死刑之「必要條件」，然非

「充分條件」，不能僅因犯罪情狀極度嚴重，即科處死刑；

若所犯非屬「情節最重大之罪」，尚難以行為人之一般情狀

具惡劣性，即科處死刑。

　　原判決本此意旨，就檢察官於第二審上訴求處被告2人死

刑，何以認為無理由，而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予論

述、說明：綜合被告2人此部分犯罪之具體犯罪情節、所犯

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

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

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後，認尚未達罪無可逭，非永久與世

隔絕，不足以實現正義、維護社會秩序始屬相當者，國家不

應輕易以刑罰權予以剝奪，故不選科死刑，以符合現階段刑

事政策以及公政公約之精神等旨（見原判決第32頁），並無

違法。檢察官之上訴意旨猶執教化可能性之鑑定有所侷限，

要非得據以判斷行為人往後之未來情狀，被告2人已受國內

外高等教育多年，猶不知倫常凶殘殺害至親，如何教化期能

重返社會等語，指摘原判決違誤，核係就原判決已妥適論述

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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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判決就江○○犯罪之動機、目的，已就其辯稱係因被害人

及曾○○要求赴美探親要搭頭等艙、需支付江○諄將來赴美

求學之全額費用、被告2人將來結婚禮金及工作薪資均歸被

害人及曾○○所有，始欲協助江○○辦理助學貸款，且被告

2人返國後，欲與被害人談判時，曾遭被害人拿手機錄影及

報警，而曾○○更動手推張○○，並叫人恐嚇張○○云云，

詳敘何以不足採憑之旨（見原判決第8至11頁），且核諸卷

內相關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資料，亦未見與江○○所為上開

辯詞有何關連，江○○上訴意旨猶指摘原判決未究明被害人

及曾○○在江○○留美期間，未曾資助金錢，反而以各種名

目向被告2人索討金錢、更指使第3人出言恐嚇及動手推打張

○○，因此張○○方攜帶鐵鎚以為防身云云，核係就原判決

已斟酌說明之事項，未憑卷證資料，再以自己的說詞，空言

爭辯，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六、再原判決就江○○犯後之態度，已載述：江○○於第一審審

理時雖辯稱案發時有阻止張○○，及想叫救護車云云，惟因

其從未曾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訊問及準備程序中主張此

節，且案發當張○○攻擊被害人倒地時，被害人仍一息尚

存，江○○儘可阻止憾事發生，豈有捨此不為，反攜帶行兇

工具前往被害人住處，欲再加害曾○○，因無法入內，復返

回行兇處滅證之理等旨（見原判決第22、23頁），核無違

誤，而本件殺人結果既已發生，豈有適用中止未遂規定之餘

地，江○○上訴意旨仍謂其在張○○攻擊被害人時，確有拉

扯張○○手臂要求其中止攻擊行為，已因己意中止而盡防止

犯罪完成之誠摯努力，應依中止犯規定減刑云云，核係仍以

相同的說詞，又曲解法律，對原審採證、認事、量刑適法之

職權行使，任加指摘，亦非合法。

七、刑事上訴制度係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不服之救濟途徑，以

維護被告之審級利益。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減

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容

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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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

範圍。本件檢察官及江○○於原審均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江

○○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已如前

述，原判決因認其審理範圍只限第一審判決關於江○○所犯

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並援引第一審判決認

定之犯罪事實、罪名等部分，以為第二審審查之基礎等旨

(見原判決第1至3頁)，自於法相合。江○○上訴意旨竟翻異

改稱其並無殺人犯意，且與張○○並非共同正犯云云，指摘

原判決違誤，顯係就檢察官及上訴人於原審設定上訴攻防範

圍（即量刑）以外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形同飛躍請求

本院就第一審關於該部分採證認事及適用法律等節，進行審

判，既與當事人自行設定上訴攻防範圍之旨有違，且使上下

審級之救濟機制，形同虛設，難認係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就原

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有何違法或不當所為之具體指摘，自非適

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原判決就江○○關於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剌激、

犯後態度等之辯詞，已詳述其無足採取之理由，更敘明江○

○所為逆倫弒父犯行，係屬「情節最重大之罪」之旨，均如

前述，則原判決未認江○○有何情輕法重之情節，而未依刑

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減，自屬當然。江○○之上訴意旨，猶

稱其本件弒親犯行堪可憫恕云云，無非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

法行使，妄為指摘，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九、綜合前旨及其餘之上訴意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量刑職權

    之行使，及原判決內明白論斷之事項，仍持己見漫為指摘，

    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綜上，本件檢察

官、被告2人此部分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

回。　　

貳、上訴人即被告張○○所犯遺棄屍體罪部分

    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

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

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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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

後段規定甚明。本件張○○不服原審關於所犯共同遺棄屍體

罪之量刑部分判決，於民國113年7月8日提起上訴，其嗣所

提出之刑事上訴理由狀，並未敘述此部分之理由，迄今逾期

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此部分上

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蔡廣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盧翊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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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802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王清杰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                     


選任辯護人  楊益松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                     






選任辯護人  徐建光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家暴殺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重訴字第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5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上訴人即被告江○○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上訴人即被告張○○所犯共同殺人罪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為兩事。
二、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江○○、張○○（下合稱被告2人）確有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分別論處江○○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刑，並諭知相關沒收；張○○共同殺人罪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江○○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共同殺人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江○○亦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其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張○○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其所犯共同殺人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另就遺棄屍體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詳如後述「貳」）。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第一審量刑妥當，因而駁回檢察官及被告2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俱有卷內資料可資覆按。
三、現代刑罰之目的，基於特別預防、積極預防等理念，不再局限、滯留於單純應報之思維中，而更寓含有矯治、改善行為人人格危險性之積極預防目的，其核心任務毋寧在於對行為人施以再社會化，使其達於規範內化之目標，以利更生。有鑑於此，法律就刑罰之量定，為實現個案裁判之妥當性，以達成刑罰之積極目的，賦予法院裁量權。故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 
    原審於量刑時，已經逐一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台灣司法心理學會、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之鑑定結果，審酌略以：被告2人並無前科，素行尚稱良好，渠等留美求學失利，因其人格特質，未能深刻自我省思，順利找回生活秩序，竟捨此不為，卻將一切挫敗歸責於江○○之父母，復未能理性溝通，多次騷擾江○○之家人，致其家人不堪其擾，逐漸採取消極迴避態度，被告2人因此對江○○之父母極度怨懟，萌生報復念頭，計劃殺害被害人，並著手準備行兇工具，於案發當日至被害人任職保全工作之校園欲找被害人理論，因遭被害人言語指責，其2人竟起意執行殺害計畫，分由江○○趨前抓住被害人之手臂，張○○則手持攜至現場之鐵槌，連續重力敲擊被害人之左側頭部3、4下，甚且被害人初遭張○○持鐵鎚敲擊頭部倒臥地上後，仍一息尚存，竟再由張○○持鐵鎚敲擊被害人頭部2、3下，執意致被害人於死，被害人深夜隻身一人，孤立無援，面對行兇，於驚駭之過程中死亡，死狀極為悽慘，被告2人手段極為兇殘，江○○為被害人長女，卻與張○○以上開方式共同冷血弒親，惡性極為重大，且其2人犯後無任何積極救治被害人之行為，甚且返回被害人住處欲找曾○○，意圖對曾○○不利未果，始返回行兇現場清理血跡及相關跡證，手段殘酷、泯滅人性，實令人駭異，被告2人所為剝奪被害人之生命，造成無可挽回及難以彌補之損害，致被害人家屬天人永隔，家庭的破碎，永難磨滅且無止盡之傷痛，被害人家屬多次表達無法原諒被告2人，被告2人雖均坦承殺害被害人之犯行，惟關於犯罪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行兇過程中江○○有無阻止張○○，有無打算呼叫救護車等節，仍有卸責之詞，難認已有深刻自我反省，雖張○○已經賠償，然仍未獲得該被害人家屬之宥恕各情等有利及不利之量刑因子，堪認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殺人罪，屬情節最重大之罪，其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已達極為嚴重程度，被告2人犯後亦難謂已有深刻自我省思，然考量行為人之矯正、再社會化及再犯可能性（或稱更生改善可能性）之因素時，依台灣司法心理學會、彰化基督教醫院之鑑定，被告2人皆有矯治教化可能性、再社會化可能性，仍能期待其2人透過矯正機關矯治，於服刑過程，建立自我覺察、深省，達到内心覺醒，建立正確價值觀，情緒控管與衝動控制能力，避免再犯，故綜合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後，認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殺人罪固屬情節重大之犯罪，惟尚未達罪無可逭，非永久與世隔絕，不足以實現正義、維護社會秩序始屬相當者，國家不應輕易以刑罰權予以剝奪，故不選科死刑，以符合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之精神，因認第一審就此部分各量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核屬妥適，而予維持等旨（見原判決第28至31頁）。足見原判決就被告2人所為，已具體依卷存事證就法定各項裁量事由，兼顧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維持第一審量定之刑，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核屬事實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張○○之上訴意旨，仍稱其所犯殺人罪責，較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責為輕，且江○○改變難度較高，而張○○已為相當之賠償云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公，全然無視於原判決所審酌之張○○係預謀攜帶鐵槌到場且下手行兇之犯罪情節，無非係摭拾量刑事由之其中片段，對原審刑罰裁量權之整體行使，遽予評斷，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業已揭示：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至於就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法院於個案量刑時，仍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刑法第57條第4款至第6款、第10款規定參照），以判斷被告是否有再犯類似最嚴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致須採取宣告死刑此等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 等旨（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1項、理由第67至70段、第83段意旨參照）。而我國刑法第57條量刑事由，於死刑案件之審酌，得區分為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之「犯罪情狀」即犯罪的具體情節（例如犯罪之動機與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及與犯罪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即罪犯的個人情狀（例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必先審查「犯罪情狀」是否為「情節最重大之罪」，是否為適用死刑之範疇，再綜合犯罪行為人之人格與社會生活情形之「一般情狀」，考量得否求其生。亦即，若依「犯罪情狀」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即無適用死刑之餘地。如依「犯罪情狀」可選擇死刑，法院仍應綜合考量「一般情狀」，有無可減輕或緩和罪責之因素，使之保留一線生機。所犯為「情節最重大之罪」，雖係選擇死刑之「必要條件」，然非「充分條件」，不能僅因犯罪情狀極度嚴重，即科處死刑；若所犯非屬「情節最重大之罪」，尚難以行為人之一般情狀具惡劣性，即科處死刑。
　　原判決本此意旨，就檢察官於第二審上訴求處被告2人死刑，何以認為無理由，而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予論述、說明：綜合被告2人此部分犯罪之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後，認尚未達罪無可逭，非永久與世隔絕，不足以實現正義、維護社會秩序始屬相當者，國家不應輕易以刑罰權予以剝奪，故不選科死刑，以符合現階段刑事政策以及公政公約之精神等旨（見原判決第32頁），並無違法。檢察官之上訴意旨猶執教化可能性之鑑定有所侷限，要非得據以判斷行為人往後之未來情狀，被告2人已受國內外高等教育多年，猶不知倫常凶殘殺害至親，如何教化期能重返社會等語，指摘原判決違誤，核係就原判決已妥適論述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原判決就江○○犯罪之動機、目的，已就其辯稱係因被害人及曾○○要求赴美探親要搭頭等艙、需支付江○諄將來赴美求學之全額費用、被告2人將來結婚禮金及工作薪資均歸被害人及曾○○所有，始欲協助江○○辦理助學貸款，且被告2人返國後，欲與被害人談判時，曾遭被害人拿手機錄影及報警，而曾○○更動手推張○○，並叫人恐嚇張○○云云，詳敘何以不足採憑之旨（見原判決第8至11頁），且核諸卷內相關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資料，亦未見與江○○所為上開辯詞有何關連，江○○上訴意旨猶指摘原判決未究明被害人及曾○○在江○○留美期間，未曾資助金錢，反而以各種名目向被告2人索討金錢、更指使第3人出言恐嚇及動手推打張○○，因此張○○方攜帶鐵鎚以為防身云云，核係就原判決已斟酌說明之事項，未憑卷證資料，再以自己的說詞，空言爭辯，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六、再原判決就江○○犯後之態度，已載述：江○○於第一審審理時雖辯稱案發時有阻止張○○，及想叫救護車云云，惟因其從未曾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訊問及準備程序中主張此節，且案發當張○○攻擊被害人倒地時，被害人仍一息尚存，江○○儘可阻止憾事發生，豈有捨此不為，反攜帶行兇工具前往被害人住處，欲再加害曾○○，因無法入內，復返回行兇處滅證之理等旨（見原判決第22、23頁），核無違誤，而本件殺人結果既已發生，豈有適用中止未遂規定之餘地，江○○上訴意旨仍謂其在張○○攻擊被害人時，確有拉扯張○○手臂要求其中止攻擊行為，已因己意中止而盡防止犯罪完成之誠摯努力，應依中止犯規定減刑云云，核係仍以相同的說詞，又曲解法律，對原審採證、認事、量刑適法之職權行使，任加指摘，亦非合法。
七、刑事上訴制度係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不服之救濟途徑，以維護被告之審級利益。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件檢察官及江○○於原審均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已如前述，原判決因認其審理範圍只限第一審判決關於江○○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並援引第一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等部分，以為第二審審查之基礎等旨(見原判決第1至3頁)，自於法相合。江○○上訴意旨竟翻異改稱其並無殺人犯意，且與張○○並非共同正犯云云，指摘原判決違誤，顯係就檢察官及上訴人於原審設定上訴攻防範圍（即量刑）以外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形同飛躍請求本院就第一審關於該部分採證認事及適用法律等節，進行審判，既與當事人自行設定上訴攻防範圍之旨有違，且使上下審級之救濟機制，形同虛設，難認係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有何違法或不當所為之具體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原判決就江○○關於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剌激、犯後態度等之辯詞，已詳述其無足採取之理由，更敘明江○○所為逆倫弒父犯行，係屬「情節最重大之罪」之旨，均如前述，則原判決未認江○○有何情輕法重之情節，而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減，自屬當然。江○○之上訴意旨，猶稱其本件弒親犯行堪可憫恕云云，無非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妄為指摘，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九、綜合前旨及其餘之上訴意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量刑職權
    之行使，及原判決內明白論斷之事項，仍持己見漫為指摘，
    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綜上，本件檢察官、被告2人此部分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貳、上訴人即被告張○○所犯遺棄屍體罪部分
    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本件張○○不服原審關於所犯共同遺棄屍體罪之量刑部分判決，於民國113年7月8日提起上訴，其嗣所提出之刑事上訴理由狀，並未敘述此部分之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此部分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蔡廣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盧翊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802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王清杰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                     

選任辯護人  楊益松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                     



選任辯護人  徐建光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家暴殺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重訴字第5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510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上訴人即被告江○○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上訴人即被
    告張○○所犯共同殺人罪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
    是否以違法為理由為兩事。
二、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江○○、張○○（下合稱被告2人）確有其
    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分別論處江○○共同殺直系血親尊
    親屬罪刑，並諭知相關沒收；張○○共同殺人罪刑。第一審判
    決後，檢察官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江○○所犯共同殺直
    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共同殺人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
    ，江○○亦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其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
    親屬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張○○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
    於其所犯共同殺人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另就遺棄屍體罪
    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詳如後述「貳」）。經原審審理結果
    ，認第一審量刑妥當，因而駁回檢察官及被告2人此部分在
    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
    理由，俱有卷內資料可資覆按。
三、現代刑罰之目的，基於特別預防、積極預防等理念，不再局
    限、滯留於單純應報之思維中，而更寓含有矯治、改善行為
    人人格危險性之積極預防目的，其核心任務毋寧在於對行為
    人施以再社會化，使其達於規範內化之目標，以利更生。有
    鑑於此，法律就刑罰之量定，為實現個案裁判之妥當性，以
    達成刑罰之積極目的，賦予法院裁量權。故量刑之輕重，係
    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
    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
    遽予評斷。苟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
    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
    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 
    原審於量刑時，已經逐一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台灣
    司法心理學會、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之鑑定結果，審酌略以：被告2人並
    無前科，素行尚稱良好，渠等留美求學失利，因其人格特質
    ，未能深刻自我省思，順利找回生活秩序，竟捨此不為，卻
    將一切挫敗歸責於江○○之父母，復未能理性溝通，多次騷擾
    江○○之家人，致其家人不堪其擾，逐漸採取消極迴避態度，
    被告2人因此對江○○之父母極度怨懟，萌生報復念頭，計劃
    殺害被害人，並著手準備行兇工具，於案發當日至被害人任
    職保全工作之校園欲找被害人理論，因遭被害人言語指責，
    其2人竟起意執行殺害計畫，分由江○○趨前抓住被害人之手
    臂，張○○則手持攜至現場之鐵槌，連續重力敲擊被害人之左
    側頭部3、4下，甚且被害人初遭張○○持鐵鎚敲擊頭部倒臥地
    上後，仍一息尚存，竟再由張○○持鐵鎚敲擊被害人頭部2、3
    下，執意致被害人於死，被害人深夜隻身一人，孤立無援，
    面對行兇，於驚駭之過程中死亡，死狀極為悽慘，被告2人
    手段極為兇殘，江○○為被害人長女，卻與張○○以上開方式共
    同冷血弒親，惡性極為重大，且其2人犯後無任何積極救治
    被害人之行為，甚且返回被害人住處欲找曾○○，意圖對曾○○
    不利未果，始返回行兇現場清理血跡及相關跡證，手段殘酷
    、泯滅人性，實令人駭異，被告2人所為剝奪被害人之生命
    ，造成無可挽回及難以彌補之損害，致被害人家屬天人永隔
    ，家庭的破碎，永難磨滅且無止盡之傷痛，被害人家屬多次
    表達無法原諒被告2人，被告2人雖均坦承殺害被害人之犯行
    ，惟關於犯罪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行兇過程中江○○有
    無阻止張○○，有無打算呼叫救護車等節，仍有卸責之詞，難
    認已有深刻自我反省，雖張○○已經賠償，然仍未獲得該被害
    人家屬之宥恕各情等有利及不利之量刑因子，堪認江○○所犯
    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殺人罪，屬情節最重大之罪
    ，其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已達極為嚴重程度
    ，被告2人犯後亦難謂已有深刻自我省思，然考量行為人之
    矯正、再社會化及再犯可能性（或稱更生改善可能性）之因
    素時，依台灣司法心理學會、彰化基督教醫院之鑑定，被告
    2人皆有矯治教化可能性、再社會化可能性，仍能期待其2人
    透過矯正機關矯治，於服刑過程，建立自我覺察、深省，達
    到内心覺醒，建立正確價值觀，情緒控管與衝動控制能力，
    避免再犯，故綜合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
    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
    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
    求衡平後，認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殺人
    罪固屬情節重大之犯罪，惟尚未達罪無可逭，非永久與世隔
    絕，不足以實現正義、維護社會秩序始屬相當者，國家不應
    輕易以刑罰權予以剝奪，故不選科死刑，以符合公民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之精神，因認第一審就此部分
    各量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核屬妥適，而予維持等旨
    （見原判決第28至31頁）。足見原判決就被告2人所為，已
    具體依卷存事證就法定各項裁量事由，兼顧有利與不利之科
    刑資料，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維持第一
    審量定之刑，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
    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
    ，核屬事實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張○○之上訴意旨，仍稱
    其所犯殺人罪責，較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責為輕，
    且江○○改變難度較高，而張○○已為相當之賠償云云，指摘原
    判決量刑不公，全然無視於原判決所審酌之張○○係預謀攜帶
    鐵槌到場且下手行兇之犯罪情節，無非係摭拾量刑事由之其
    中片段，對原審刑罰裁量權之整體行使，遽予評斷，並非合
    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業已揭示：刑法第27
    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
    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
    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
    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
    尚屬無違。至於就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法院於
    個案量刑時，仍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刑
    法第57條第4款至第6款、第10款規定參照），以判斷被告是
    否有再犯類似最嚴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
    會化之可能，致須採取宣告死刑此等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 
    等旨（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1項、理由第67至70段、第8
    3段意旨參照）。而我國刑法第57條量刑事由，於死刑案件
    之審酌，得區分為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之「犯罪情狀」即犯
    罪的具體情節（例如犯罪之動機與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
    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及與犯罪行為
    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即罪犯的個人情狀（例如犯罪行為人
    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必先審
    查「犯罪情狀」是否為「情節最重大之罪」，是否為適用死
    刑之範疇，再綜合犯罪行為人之人格與社會生活情形之「一
    般情狀」，考量得否求其生。亦即，若依「犯罪情狀」未達
    「情節最重大之罪」，即無適用死刑之餘地。如依「犯罪情
    狀」可選擇死刑，法院仍應綜合考量「一般情狀」，有無可
    減輕或緩和罪責之因素，使之保留一線生機。所犯為「情節
    最重大之罪」，雖係選擇死刑之「必要條件」，然非「充分
    條件」，不能僅因犯罪情狀極度嚴重，即科處死刑；若所犯
    非屬「情節最重大之罪」，尚難以行為人之一般情狀具惡劣
    性，即科處死刑。
　　原判決本此意旨，就檢察官於第二審上訴求處被告2人死刑
    ，何以認為無理由，而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予論述
    、說明：綜合被告2人此部分犯罪之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
    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
    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
    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後，認尚未達罪無可逭，非永久與世隔
    絕，不足以實現正義、維護社會秩序始屬相當者，國家不應
    輕易以刑罰權予以剝奪，故不選科死刑，以符合現階段刑事
    政策以及公政公約之精神等旨（見原判決第32頁），並無違
    法。檢察官之上訴意旨猶執教化可能性之鑑定有所侷限，要
    非得據以判斷行為人往後之未來情狀，被告2人已受國內外
    高等教育多年，猶不知倫常凶殘殺害至親，如何教化期能重
    返社會等語，指摘原判決違誤，核係就原判決已妥適論述說
    明之事項，再事爭執，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原判決就江○○犯罪之動機、目的，已就其辯稱係因被害人及
    曾○○要求赴美探親要搭頭等艙、需支付江○諄將來赴美求學
    之全額費用、被告2人將來結婚禮金及工作薪資均歸被害人
    及曾○○所有，始欲協助江○○辦理助學貸款，且被告2人返國
    後，欲與被害人談判時，曾遭被害人拿手機錄影及報警，而
    曾○○更動手推張○○，並叫人恐嚇張○○云云，詳敘何以不足採
    憑之旨（見原判決第8至11頁），且核諸卷內相關通訊軟體
    對話紀錄等資料，亦未見與江○○所為上開辯詞有何關連，江
    ○○上訴意旨猶指摘原判決未究明被害人及曾○○在江○○留美期
    間，未曾資助金錢，反而以各種名目向被告2人索討金錢、
    更指使第3人出言恐嚇及動手推打張○○，因此張○○方攜帶鐵
    鎚以為防身云云，核係就原判決已斟酌說明之事項，未憑卷
    證資料，再以自己的說詞，空言爭辯，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
    審理由。
六、再原判決就江○○犯後之態度，已載述：江○○於第一審審理時
    雖辯稱案發時有阻止張○○，及想叫救護車云云，惟因其從未
    曾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訊問及準備程序中主張此節，且案
    發當張○○攻擊被害人倒地時，被害人仍一息尚存，江○○儘可
    阻止憾事發生，豈有捨此不為，反攜帶行兇工具前往被害人
    住處，欲再加害曾○○，因無法入內，復返回行兇處滅證之理
    等旨（見原判決第22、23頁），核無違誤，而本件殺人結果
    既已發生，豈有適用中止未遂規定之餘地，江○○上訴意旨仍
    謂其在張○○攻擊被害人時，確有拉扯張○○手臂要求其中止攻
    擊行為，已因己意中止而盡防止犯罪完成之誠摯努力，應依
    中止犯規定減刑云云，核係仍以相同的說詞，又曲解法律，
    對原審採證、認事、量刑適法之職權行使，任加指摘，亦非
    合法。
七、刑事上訴制度係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不服之救濟途徑，以
    維護被告之審級利益。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減
    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容
    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
    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
    範圍。本件檢察官及江○○於原審均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江○○
    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已如前述，
    原判決因認其審理範圍只限第一審判決關於江○○所犯共同殺
    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並援引第一審判決認定之犯
    罪事實、罪名等部分，以為第二審審查之基礎等旨(見原判
    決第1至3頁)，自於法相合。江○○上訴意旨竟翻異改稱其並
    無殺人犯意，且與張○○並非共同正犯云云，指摘原判決違誤
    ，顯係就檢察官及上訴人於原審設定上訴攻防範圍（即量刑
    ）以外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形同飛躍請求本院就第一
    審關於該部分採證認事及適用法律等節，進行審判，既與當
    事人自行設定上訴攻防範圍之旨有違，且使上下審級之救濟
    機制，形同虛設，難認係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就原判決關於量
    刑部分有何違法或不當所為之具體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
    上訴理由。
八、原判決就江○○關於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剌激、犯
    後態度等之辯詞，已詳述其無足採取之理由，更敘明江○○所
    為逆倫弒父犯行，係屬「情節最重大之罪」之旨，均如前述
    ，則原判決未認江○○有何情輕法重之情節，而未依刑法第59
    條規定予以酌減，自屬當然。江○○之上訴意旨，猶稱其本件
    弒親犯行堪可憫恕云云，無非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
    妄為指摘，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九、綜合前旨及其餘之上訴意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量刑職權
    之行使，及原判決內明白論斷之事項，仍持己見漫為指摘，
    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綜上，本件檢察官
    、被告2人此部分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貳、上訴人即被告張○○所犯遺棄屍體罪部分
    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
    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
    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
    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
    後段規定甚明。本件張○○不服原審關於所犯共同遺棄屍體罪
    之量刑部分判決，於民國113年7月8日提起上訴，其嗣所提
    出之刑事上訴理由狀，並未敘述此部分之理由，迄今逾期已
    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此部分上訴
    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蔡廣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盧翊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802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王清杰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                     

選任辯護人  楊益松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                     



選任辯護人  徐建光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家暴殺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重訴字第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5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上訴人即被告江○○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上訴人即被告張○○所犯共同殺人罪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為兩事。
二、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江○○、張○○（下合稱被告2人）確有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分別論處江○○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刑，並諭知相關沒收；張○○共同殺人罪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江○○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共同殺人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江○○亦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其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張○○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其所犯共同殺人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另就遺棄屍體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詳如後述「貳」）。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第一審量刑妥當，因而駁回檢察官及被告2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俱有卷內資料可資覆按。
三、現代刑罰之目的，基於特別預防、積極預防等理念，不再局限、滯留於單純應報之思維中，而更寓含有矯治、改善行為人人格危險性之積極預防目的，其核心任務毋寧在於對行為人施以再社會化，使其達於規範內化之目標，以利更生。有鑑於此，法律就刑罰之量定，為實現個案裁判之妥當性，以達成刑罰之積極目的，賦予法院裁量權。故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 
    原審於量刑時，已經逐一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台灣司法心理學會、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之鑑定結果，審酌略以：被告2人並無前科，素行尚稱良好，渠等留美求學失利，因其人格特質，未能深刻自我省思，順利找回生活秩序，竟捨此不為，卻將一切挫敗歸責於江○○之父母，復未能理性溝通，多次騷擾江○○之家人，致其家人不堪其擾，逐漸採取消極迴避態度，被告2人因此對江○○之父母極度怨懟，萌生報復念頭，計劃殺害被害人，並著手準備行兇工具，於案發當日至被害人任職保全工作之校園欲找被害人理論，因遭被害人言語指責，其2人竟起意執行殺害計畫，分由江○○趨前抓住被害人之手臂，張○○則手持攜至現場之鐵槌，連續重力敲擊被害人之左側頭部3、4下，甚且被害人初遭張○○持鐵鎚敲擊頭部倒臥地上後，仍一息尚存，竟再由張○○持鐵鎚敲擊被害人頭部2、3下，執意致被害人於死，被害人深夜隻身一人，孤立無援，面對行兇，於驚駭之過程中死亡，死狀極為悽慘，被告2人手段極為兇殘，江○○為被害人長女，卻與張○○以上開方式共同冷血弒親，惡性極為重大，且其2人犯後無任何積極救治被害人之行為，甚且返回被害人住處欲找曾○○，意圖對曾○○不利未果，始返回行兇現場清理血跡及相關跡證，手段殘酷、泯滅人性，實令人駭異，被告2人所為剝奪被害人之生命，造成無可挽回及難以彌補之損害，致被害人家屬天人永隔，家庭的破碎，永難磨滅且無止盡之傷痛，被害人家屬多次表達無法原諒被告2人，被告2人雖均坦承殺害被害人之犯行，惟關於犯罪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行兇過程中江○○有無阻止張○○，有無打算呼叫救護車等節，仍有卸責之詞，難認已有深刻自我反省，雖張○○已經賠償，然仍未獲得該被害人家屬之宥恕各情等有利及不利之量刑因子，堪認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殺人罪，屬情節最重大之罪，其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已達極為嚴重程度，被告2人犯後亦難謂已有深刻自我省思，然考量行為人之矯正、再社會化及再犯可能性（或稱更生改善可能性）之因素時，依台灣司法心理學會、彰化基督教醫院之鑑定，被告2人皆有矯治教化可能性、再社會化可能性，仍能期待其2人透過矯正機關矯治，於服刑過程，建立自我覺察、深省，達到内心覺醒，建立正確價值觀，情緒控管與衝動控制能力，避免再犯，故綜合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後，認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殺人罪固屬情節重大之犯罪，惟尚未達罪無可逭，非永久與世隔絕，不足以實現正義、維護社會秩序始屬相當者，國家不應輕易以刑罰權予以剝奪，故不選科死刑，以符合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之精神，因認第一審就此部分各量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核屬妥適，而予維持等旨（見原判決第28至31頁）。足見原判決就被告2人所為，已具體依卷存事證就法定各項裁量事由，兼顧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維持第一審量定之刑，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核屬事實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張○○之上訴意旨，仍稱其所犯殺人罪責，較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責為輕，且江○○改變難度較高，而張○○已為相當之賠償云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公，全然無視於原判決所審酌之張○○係預謀攜帶鐵槌到場且下手行兇之犯罪情節，無非係摭拾量刑事由之其中片段，對原審刑罰裁量權之整體行使，遽予評斷，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業已揭示：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至於就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法院於個案量刑時，仍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刑法第57條第4款至第6款、第10款規定參照），以判斷被告是否有再犯類似最嚴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致須採取宣告死刑此等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 等旨（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1項、理由第67至70段、第83段意旨參照）。而我國刑法第57條量刑事由，於死刑案件之審酌，得區分為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之「犯罪情狀」即犯罪的具體情節（例如犯罪之動機與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及與犯罪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即罪犯的個人情狀（例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必先審查「犯罪情狀」是否為「情節最重大之罪」，是否為適用死刑之範疇，再綜合犯罪行為人之人格與社會生活情形之「一般情狀」，考量得否求其生。亦即，若依「犯罪情狀」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即無適用死刑之餘地。如依「犯罪情狀」可選擇死刑，法院仍應綜合考量「一般情狀」，有無可減輕或緩和罪責之因素，使之保留一線生機。所犯為「情節最重大之罪」，雖係選擇死刑之「必要條件」，然非「充分條件」，不能僅因犯罪情狀極度嚴重，即科處死刑；若所犯非屬「情節最重大之罪」，尚難以行為人之一般情狀具惡劣性，即科處死刑。
　　原判決本此意旨，就檢察官於第二審上訴求處被告2人死刑，何以認為無理由，而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予論述、說明：綜合被告2人此部分犯罪之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後，認尚未達罪無可逭，非永久與世隔絕，不足以實現正義、維護社會秩序始屬相當者，國家不應輕易以刑罰權予以剝奪，故不選科死刑，以符合現階段刑事政策以及公政公約之精神等旨（見原判決第32頁），並無違法。檢察官之上訴意旨猶執教化可能性之鑑定有所侷限，要非得據以判斷行為人往後之未來情狀，被告2人已受國內外高等教育多年，猶不知倫常凶殘殺害至親，如何教化期能重返社會等語，指摘原判決違誤，核係就原判決已妥適論述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原判決就江○○犯罪之動機、目的，已就其辯稱係因被害人及曾○○要求赴美探親要搭頭等艙、需支付江○諄將來赴美求學之全額費用、被告2人將來結婚禮金及工作薪資均歸被害人及曾○○所有，始欲協助江○○辦理助學貸款，且被告2人返國後，欲與被害人談判時，曾遭被害人拿手機錄影及報警，而曾○○更動手推張○○，並叫人恐嚇張○○云云，詳敘何以不足採憑之旨（見原判決第8至11頁），且核諸卷內相關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資料，亦未見與江○○所為上開辯詞有何關連，江○○上訴意旨猶指摘原判決未究明被害人及曾○○在江○○留美期間，未曾資助金錢，反而以各種名目向被告2人索討金錢、更指使第3人出言恐嚇及動手推打張○○，因此張○○方攜帶鐵鎚以為防身云云，核係就原判決已斟酌說明之事項，未憑卷證資料，再以自己的說詞，空言爭辯，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六、再原判決就江○○犯後之態度，已載述：江○○於第一審審理時雖辯稱案發時有阻止張○○，及想叫救護車云云，惟因其從未曾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訊問及準備程序中主張此節，且案發當張○○攻擊被害人倒地時，被害人仍一息尚存，江○○儘可阻止憾事發生，豈有捨此不為，反攜帶行兇工具前往被害人住處，欲再加害曾○○，因無法入內，復返回行兇處滅證之理等旨（見原判決第22、23頁），核無違誤，而本件殺人結果既已發生，豈有適用中止未遂規定之餘地，江○○上訴意旨仍謂其在張○○攻擊被害人時，確有拉扯張○○手臂要求其中止攻擊行為，已因己意中止而盡防止犯罪完成之誠摯努力，應依中止犯規定減刑云云，核係仍以相同的說詞，又曲解法律，對原審採證、認事、量刑適法之職權行使，任加指摘，亦非合法。
七、刑事上訴制度係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不服之救濟途徑，以維護被告之審級利益。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件檢察官及江○○於原審均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已如前述，原判決因認其審理範圍只限第一審判決關於江○○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並援引第一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等部分，以為第二審審查之基礎等旨(見原判決第1至3頁)，自於法相合。江○○上訴意旨竟翻異改稱其並無殺人犯意，且與張○○並非共同正犯云云，指摘原判決違誤，顯係就檢察官及上訴人於原審設定上訴攻防範圍（即量刑）以外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形同飛躍請求本院就第一審關於該部分採證認事及適用法律等節，進行審判，既與當事人自行設定上訴攻防範圍之旨有違，且使上下審級之救濟機制，形同虛設，難認係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有何違法或不當所為之具體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原判決就江○○關於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剌激、犯後態度等之辯詞，已詳述其無足採取之理由，更敘明江○○所為逆倫弒父犯行，係屬「情節最重大之罪」之旨，均如前述，則原判決未認江○○有何情輕法重之情節，而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減，自屬當然。江○○之上訴意旨，猶稱其本件弒親犯行堪可憫恕云云，無非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妄為指摘，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九、綜合前旨及其餘之上訴意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量刑職權
    之行使，及原判決內明白論斷之事項，仍持己見漫為指摘，
    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綜上，本件檢察官、被告2人此部分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貳、上訴人即被告張○○所犯遺棄屍體罪部分
    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本件張○○不服原審關於所犯共同遺棄屍體罪之量刑部分判決，於民國113年7月8日提起上訴，其嗣所提出之刑事上訴理由狀，並未敘述此部分之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此部分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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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蔡廣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盧翊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